
附件 1 

 

民用核安全设备核 2、3级压力容器 
制造单位资格条件  

 

一、总则 

为进一步明确核 2、3 级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取证、扩证及

延续申请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根据《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

理条例》《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监督管理规

定》（HAF601）的要求，制定本文件。 

二、适用范围 

本资格条件适用于国家核安全局颁布的“民用核安全设备目

录（第一批）”中核 2、3 级压力容器（包括储罐）制造许可证取

证、扩证及延续申请单位的资格审查。 

三、资格条件 

（一）申请单位应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申请单位如果

有子公司，则申请单位申请范围内的制造活动中不得涉及其子公

司。 

（二）质保能力要求 

1．申请单位应持有有效的 GB/T 19001（或 ISO 9001）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申请单位应参照《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HAF 003），



建立全面、适用的核质量保证体系，且该体系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三）人员配置要求 

1．申请单位职工应不少于 300 人。申请单位应配备材料、

机加工、成形、焊接、热处理、无损检验、理化检验、质量保证

等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数量比例应不低于单位职

工总人数的 10%，各制造环节的专业技术人员应不少于 2名。 

2．申请单位技术负责人（如总工、技术经理、技术总监）

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且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相似产品制造的经

历。 

3．申请单位各主要制造环节（如成形、机加工、焊接、热

处理、无损检验）的技术责任人应具有本专业中级（或以上级别）

技术职称或理工类本科毕业满 5 年，且长期从事本专业相关工

作。 

4．申请单位应至少拥有 3 名专职质保（QA）人员，其中质

保负责人应具有中级（或以上级别）技术职称，且具有 5年以上

质量管理工作经历，熟悉核质量保证体系的相关要求；其余专职

质保人员应具有初级（或以上级别）技术职称，且具有 3年以上

质量管理工作经历。 

5．申请单位从事核 2、3 级压力容器焊接活动的焊工/焊接

操作工应持有有效的核级焊工/焊接操作工资质证书，持证焊工/

焊接操作工的数量和持证项目应满足目标产品的焊接需要。申请

单位持证焊工/焊接操作工应不少于 8名。 

6．申请单位从事核 2、3 级压力容器无损检验的人员应持有



有效的核级无损检验人员资格证书。无损检验持证人员的数量和

项目应满足核 2、3级压力容器的检验需要。对核 2、3级压力容

器制造过程中所需开展的每项无损检验（如 VT、PT、UT、MT、

RT），申请单位均应至少配备 2名核 II 级（或以上级别）持证人

员。申请单位持核 II 级（或以上级别）无损检验证书人员总计

不少于 6 人。 

7．申请单位应具备一定的理化检验能力。对于每项理化检

验（化学分析、力学性能试验、金相检验），申请单位均应至少

配备 2 名 II 级/中级（或以上级别）持证人员。 

8．申请单位应配备足够数量持有合格资质的计量管理人员

和计量检定人员。对于自行开展的每项计量检定，申请单位均应

至少配备 2名持证的计量检定人员。 

9．申请单位应配备以下工种经过核质量保证培训且考核合

格的技术工人：机加工、热处理工、起重工等，且每个工种至少

配备 2名。 

10．申请单位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核安全文化素养。员工应具

有质疑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方法和互相交流的工作习惯，坚

决杜绝违法违规和不良作业习惯等“人因”问题。 

（四）厂房和装备要求 

1．厂房 

（1）厂房面积 

申请单位生产厂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15000 平方米。 

（2）制造车间 



申请单位制造车间的面积、跨度、高度、装备的布置、吊车

的吨位及起吊高度、运输能力等应能满足目标产品制造的需要。

制造车间应根据产品不同制造和工艺，划分专用的生产区域、半

成品区、成品区、临时堆放区和检验试验区，各区域（车间）的

清洁度应能满足核 2、3 级压力容器制造的特定要求。 

2．库房 

（1）原材料库 

申请单位应配备满足分区（待检区、合格区、不合格区）存

放、防潮、防尘、防机械损伤、防污染等核 2、3 级压力容器制

造要求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库或存放区，并设置专用库房及

货架，用于存放原材料。另外，库房或存放区应配备相应的起吊

设备。 

（2）试样库 

申请单位应配备满足分区存放、防潮、防损伤、防污染等核

2、3 级压力容器制造要求的专用库房及货架，存放用于材料复

验、焊接工艺评定、破坏性试验等所需的试件和试样。 

（3）焊材库 

申请单位应配备专用的焊材库。焊材库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

备（如除湿机、空调等）和计量检定合格的温湿度计以确保焊材

库的湿度、温度符合焊材管理的相关要求，同时应配备合格的焊

材烘干箱、焊材保温箱和保温桶；焊材库应配备相应的摆放货架

以满足分区（待检区、合格区、不合格区等）保存的要求；焊材

库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并张贴焊材存放、烘干、发放



和回收管理程序。 

（4）档案室 

申请单位应设有档案室，核 2、3 级压力容器产品的有关档

案资料应专区存放。档案室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备（如除湿机、

空调等），配备计量检定合格的温湿度计，并满足档案保管的有

关规定。档案室的面积应当满足目标产品档案保管的需要。 

3．检验和试验场地 

申请单位应配备能够满足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厂检验、制造工

序检验、出厂检验和试验等要求的专用检验和试验场地。 

4．射线探伤室  

申请单位应配备能够满足防护要求的射线探伤场地，以及能

够保证底片冲洗质量和底片长期保存的基本条件。 

5．制造及工艺设备 

申请单位应当根据核 2、3 级压力容器的制造工序和工艺需

要配备相应的制造及工艺设备，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设备： 

（1）生产设备 

包括切割下料设备、机加工设备、成形设备（卷板机）、焊

接设备、表面处理设备、热处理设备（整体热处理炉等）、焊条

烘干保温设备等，设备的数量、精度等级应当满足目标产品的制

造需要。其中：机加工设备不少于 20 台、数控加工中心不少于

1 台、5 米以上大型立车不少于 1 台、卷板机不少于 2 台（最大

冷卷厚度不小于 80 毫米）、焊接设备不少于 8 台、热处理设备不

少于 3台。 



（2）理化性能检验设备 

包括化学成分分析仪器，拉伸、冲击等材料力学性能测试设

备，金相检验仪器，硬度计等，每项至少配备 1台(套)。 

（3）无损检验设备 

申请单位应配备满足所申请目标产品制造需要的各项无损

检验设备，每项至少配备 1 台(套)设备。 

（4）起吊运输设备 

申请单位应配备满足所申请目标产品制造需要的起吊设备，

包括行车、叉车、电动葫芦等。 

（5）试验设施 

申请单位应配备满足目标产品制造要求的功能性试验设备。 

（6）计量器具 

申请单位应具有与目标产品制造要求相适应的几何尺寸、角

度、粗糙度、形位公差、温度、压力等检测的计量器具。 

（五）技术能力要求 

1．标准规范 

申请核 2、3 级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的单位应配备和熟悉国

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核电规范标准，如：美国机械工程师

学会锅炉及压力容器规范（ASME BPV）、法国压水堆核岛机械设

备设计和建造规则（RCC-M）。 

申请单位在初次申请核 2、3 级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时应对

技术人员进行过系统地培训，技术人员应熟练掌握相关内容。 

2．关键工艺 



对于核 2、3级压力容器制造过程中所涉及的下述关键工艺，

申请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技术储备和解决措施，如：最终机加工、

筒体卷制、焊接、热处理、水压试验等。 

申请单位用于目标产品制造的上述关键工艺应是成熟的，使用这

些工艺制造的压力容器应至少有 5 年以上运行历史并保持良好的运

行记录。 

3．工艺试验和工艺评定 

申请单位在相关或相近产品制造中所开展的工艺试验和工

艺评定工作，应能表明其已具备工艺试验和工艺评定经验。 

对于核 2、3 级压力容器制造所需进行的工艺试验和工艺评

定项目，申请单位在人员、设备等方面应能满足实施相关工艺试

验和工艺评定的需要。 

4．采购和分包控制 

最终机加工、筒体卷制、焊接、热处理、水压试验等制造和

检验工艺属于核 2、3 级压力容器的关键工艺，申请单位必须有

能力独立完成上述关键工艺，不得将其分包。无损检验和理化检

验（高温拉伸、微量元素检测等特殊项目除外）不可分包。 

对于采购和分包的项目，申请单位应按核质量保证要求进行

有效的控制，并要得到国家核安全局的认可。 

（六）业绩要求 

1．申请单位应取得至少2家营运单位或核电工程公司的合格

供应商资格。 

2．对于许可证取证申请，申请单位应具有5年以上和近5年



内的核设施中非核级压力容器的制造业绩，且近5年内业绩总量

不少于50台或总重不少于100吨。供货的规格应基本同所申请的

核级目标产品相类似。 

3．对于许可证扩证（增加设备类别）申请，申请单位应具

有5年以上和近5年内的核设施中非核级同种设备或常规工业中

相类似设备的制造业绩，且近5年内业绩满足定量要求，具体要

求参见国家核安全局后续发布的业绩要求相关文件。供货的规格

应基本与所申请的核级目标产品相类似。 

同时，申请单位应具有原许可活动范围内的供货业绩，具有

良好的质量史，且持证期间的业绩也须满足定量要求，具体要求

参见国家核安全局后续发布的业绩要求相关文件。 

4．对于许可证延续申请，申请单位应具有与拟申请的民用

核安全设备类别相同的制造业绩，且近5年内业绩满足定量要求，

具体要求参见国家核安全局后续发布的业绩要求相关文件。 

5．申请单位应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供合同、完工报告、验收

报告等业绩证明文件。对于正在执行的合同，由于相关活动仍未

完成，质量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不能作为业绩。 

6．申请单位的业绩应具有良好的质量史，近5年内没有发生

因质量问题引起退货、采购方拒绝验收等质量事件，未发生因质

量问题而受到行业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等事件。同时，要求申请

单位的与所申请核2、3级压力容器对应的常规行业产品业绩良

好。 

（七）模拟件制作要求 



对于取证和扩证申请，申请单位应参照《民用核安全机械设

备模拟件制作（试行）》（核安全导则 HAD601/01-2013），提交模

拟件制作方案和质量计划，经国家核安全局审查认可后选择有代

表性的模拟件进行试制，试制活动从原材料采购开始，包括机加

工、成形、焊接、热处理、检验等各中间环节，直至所有的检测、

试验项目完成为止。 

（八）其它说明 

申请单位同时须满足国家核安全局对民用核安全设备管理

的其它要求。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国家核安全局鼓励新技术应用。 

四、附则 

（一）本资格条件由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解释 

（二）本资格条件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